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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护发〔2023〕65 号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

《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，

大兴安岭林业集团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相关要求，科

学规范开展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，切实防范疫病传播

风险，保障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，我局制定了《病死陆生野生

动物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做好所辖区域内

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组织实施、监督和管理等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

2023 年 7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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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管理，防范疫病

传播，保护陆生野生动物，保障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野外环境发现的染疫或者疑似染疫死

亡、因病死亡或者死因不明的陆生野生动物的收集、无害化处理及

其监督管理活动。

发生重大陆生野生动物疫情时，应当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开展病

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。

第三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指导全国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

害化处理工作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组织实施、监督和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采取就地就近处理和委

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处理相结合的方式。

零星死亡、经初检排除疫病的陆生野生动物，可就地就近采用

深埋等方法处理；大规模死亡或者死因不明的，以及确诊为重大动

物疫病和人兽共患病的陆生野生动物，应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集

中处理。

事发地位于边远和交通不便地区的，结合实际情况和风险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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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，可以就地就近采用深埋等方法处理。

第五条 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应当符合《病死陆生野

生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。

第六条 从事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相关工作的人员，

应当具备相关专业技能，掌握必要的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等知识。

第七条 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应当符合安全生产、生

态环境、动物防疫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要求。

野外采取焚烧等方式开展无害化处理的，应当遵守森林草原防

灭火有关规定。

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配合财政

等部门出台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财政补助、设备购置与运

行补贴等政策。

第九条 开展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的单位，应当建立

工作台账，详细记录病死陆生野生动物的来源、种类、数量、处理

时间、处理地点、处理方式等信息，并留存影像资料。工作台账及

影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 2 年。

县级人民政府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收集汇总本行政区域内

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情况，并及时录入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

监测防控信息管理系统。

第十条 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病死陆生野生动物

无害化处理的宣传教育，定期对辖区内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

督促落实各项工作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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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举报违反本

办法规定的行为。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依法调查处理。

第十一条 在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中存在滥用职

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等情形的，由纪检监察机关依纪依法处理；

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未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处理或者随意弃置病死陆生野生动物

的，依法追究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对不适用《野生动物检疫办法》和本办法第二条规

定，确需无害化处理的陆生野生动物，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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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

1 范围

本规范规定了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的分类原则、处理

前监管、处理的基本原则、处理方法、收集暂存和转运、资料台账

和处理后的合理利用等。

本规范适用于野外环境发现的染疫或者疑似染疫死亡、因病死

亡或者死因不明的陆生野生动物的无害化处理。

2 引用文件

GB 5085.3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

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

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

GB 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

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

GB 19217 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

NY/T 884 生物有机肥

3 术语和定义

3.1 陆生野生动物

指在陆地生活的野生动物，包括哺乳类、鸟类、爬行类、大部

分两栖类和部分无脊椎动物。本文件特指林业和草原部门主管的哺

乳类、鸟类、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。



- 6 -

3.2 无害化处理

指用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方法处理病死陆生野生动物，消灭其

所携带的病原体，消除危害的过程。

3.3 焚烧法

指在高温条件下，使病死陆生野生动物进行充分氧化反应或热

解反应，或以其他方式烧毁碳化病死陆生野生动物的方法。

3.4 深埋法

指按照相关规定，将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投入深埋坑中并覆盖、

消毒，处理病死陆生野生动物的方法。

3.5 化制法

指在密闭的高压容器内，通过向容器夹层或容器内通入高温饱

和蒸汽，在干热、压力或蒸汽、压力的作用下，处理病死陆生野生

动物的方法。

4 病死陆生野生动物的分类

4.1 按保护等级

（1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（含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

公约》附录Ⅰ物种）；

（2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（含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

公约》附录Ⅱ物种）；

（3）其他野生动物。

4.2 按死亡原因

（1）重大动物疫病和人兽共患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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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其他动物疫病；

（3）非传染病性疾病；

（4）中毒；

（5）不明原因死亡。

5 无害化处理前的监管

开展无害化处理之前，应经有管理权限的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

对陆生野生动物尸体来源、品种、数量进行审核，获得批准后，方

可在其监督下实施无害化处理。

发现陆生野生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，在报告同级林业和草

原主管部门的同时，应通报同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确定死

亡原因。

6 处理方法

6.1 焚烧法

6.1.1 适用对象

染疫或者疑似染疫死亡、因病死亡或者死因不明的陆生野生动

物，以及其他适用于焚烧处理的陆生野生动物。

6.1.2 焚烧炉焚烧

6.1.2.1 技术要求

可视情况对病死陆生野生动物进行破碎等预处理。

将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或破碎产物，投至焚烧炉本体燃烧室，经

充分氧化、热解，产生的高温烟气进入二次燃烧室继续燃烧，产生

的炉渣经出渣机排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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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烧室温度应≥850℃。二次燃烧室出口烟气经余热利用系统、

烟气净化系统处理，达到GB 16297要求后排放。

焚烧炉渣与除尘设备收集的焚烧飞灰应分别收集、贮存和运输。

焚烧炉渣按一般固体废物处理或作资源化利用；焚烧飞灰和其他尾

气净化装置收集的固体废物需按GB 5085.3要求作危险废物鉴定，如

属于危险废物，则按GB 18484和GB 18597要求处理。

6.1.2.2 注意事项

严格控制焚烧进料频率和重量，使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或破碎产

物能够充分与空气接触，保证完全燃烧。

燃烧室内应保持负压状态，避免焚烧过程中发生烟气泄露。

6.1.3 堆积焚烧

6.1.3.1 选址要求

焚烧地点应远离公众，并位于平坦、开阔的地面上，没有建筑

物、易燃物、架空电缆和浅地下管道或电缆。应避免在建筑、道路

或人口密集区域的上风位置，以及降水径流可能污染的位置。

6.1.3.2 技术要求

尸体必须放置在一定数量的可燃支撑材料上，足以将其完全化

为灰烬。材料的布置方式也必须允许足够的空气流向火中。不应使

用汽油或其他高度挥发的可燃液体。应根据需要添加其他可燃材料，

确保燃烧充分。当火熄灭后，应掩埋灰烬，对该区域进行消毒。

6.1.3.3 注意事项

只有在无法掩埋的情况下，才应考虑焚烧法。焚烧过程要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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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人在现场全过程监管，确保用火安全。在防火期内和可能存在火

灾隐患的区域，要严格遵守当地森林草原防火有关要求。

6.2 深埋法

6.2.1 适用对象

因陆生野生动物疫情或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致死的陆生野生动

物的应急处理，以及边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死亡陆生野生动物的处理。

严禁用于患有炭疽等芽孢杆菌类疫病，以及牛海绵状脑病、痒病的

染疫陆生野生动物尸体、组织的处理。

6.2.2 选址要求

应选择地势高燥，处于下风向的地点。应远离学校、公共场所、

居民住宅区、村庄、动物饲养和屠宰场所、饮用水源地、河流等地

区。

6.2.3 技术要求

深埋坑体容积以实际处理陆生野生动物尸体数量确定。

深埋坑底应高出地下水位1.5m以上，要防渗、防漏，坑底洒一层

厚度为2—5cm的生石灰或漂白粉等消毒药，将病死陆生野生动物尸

体或组织、器官等投入坑内，在其上洒一层厚度为2—5cm的生石灰

或漂白粉等消毒药，覆盖距地表厚度不少于1.5m以上的覆土，再在其

上洒一层厚度为2—5cm的生石灰或漂白粉等消毒药。

6.2.4 注意事项

深埋覆土不要太实，以免腐败产气造成气泡冒出和液体渗漏。

深埋后，在深埋处设置警示标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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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埋后，第一周内应每日巡查1次，第二周起应每周巡查1次，

连续巡查3个月，深埋坑塌陷处应及时加盖覆土。

深埋后，立即用氯制剂、漂白粉或生石灰等消毒药对深埋场所

进行1次彻底消毒。第一周内应每日消毒1次，第二周起应每周消毒1

次，连续消毒3周以上。

6.3 化制法

6.3.1 适用对象

不得用于患有炭疽等芽孢杆菌类疫病，以及牛海绵状脑病、痒

病的染疫陆生野生动物尸体、组织和器官等的处理。其他适用对象

同6.1.1。

6.3.2 干化法

6.3.2.1 技术要求

可视情况对病死陆生野生动物进行破碎等预处理。

陆生野生动物尸体或破碎产物输送入高温高压灭菌容器，处理

物中心温度≥140℃，压力≥0.5MPa（绝对压力），时间≥4h（具体处

理时间视处理物种类和体积大小而设定），加热烘干产生的热蒸汽经

废气处理系统后排出，加热烘干产生的动物尸体残渣传输至压榨系

统处理。

6.3.2.2 注意事项

搅拌系统的工作时间应以烘干剩余物基本不含水分为宜，根据

处理物量的多少，适当延长或缩短搅拌时间。

应使用合理的污水处理系统，有效去除有机物、氨氮，达到G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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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978要求。

应使用合理的废气处理系统，有效吸收处理过程中动物尸体腐

败产生的恶臭气体，达到GB 16297要求后排放。

高温高压灭菌容器操作人员应符合相关专业要求，持证上岗。

处理结束后，需对墙面、地面及其相关工具进行彻底清洗消毒。

6.3.3 湿化法

6.3.3.1 技术要求

可视情况对病死陆生野生进行破碎预处理。

将陆生野生动物尸体或破碎产物送入高温高压容器，总质量不

得超过容器总承受力的五分之四，处理物中心温度≥135℃，压力≥

0.3MPa（绝对压力），处理时间≥30min（具体处理时间随处理物种类

和体积大小而设定）。

高温高压结束后，对处理产物进行初次固液分离，固体物经破

碎处理后，送入烘干系统，液体部分送入油水分离系统处理。

6.3.3.2 注意事项

高温高压容器操作人员应符合相关专业要求，持证上岗。

处理结束后，需对墙面、地面及其相关工具进行彻底清洗消毒。

冷凝排放水应冷却后排放，产生的废水应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，

达到GB 8978要求。处理车间废气应通过安装自动喷淋消毒系统、排

风系统和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（HEPA过滤器）等进行处理，达到GB

16297要求后排放。

6.4 发酵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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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4.1 适用对象

因重大动物疫病及人兽共患病死亡的陆生野生动物尸体不得使

用此种方式进行处理。其他适用对象同6.3.1。

6.4.2 技术要求

对陆生野生动物尸体进行解冻、破碎预处理。

将破碎后的陆生野生动物尸体投至发酵池或发酵机或其他可用

设施中，添加稻壳、米糠、微生物等调整材料，将水分调至75％—

85％开始混合发酵处理约72h。

经发酵后的陆生野生动物尸体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产出的处理产

物，应符合NY/T 884的要求制成有机肥料供使用。

处理过程中腐败产生的恶臭气体应使用通风系统或进入洗涤塔

除臭系统进行处理，并搭配酸碱中和及消毒剂使用，符合GB 16297

的要求后排放或回收。

6.4.3 注意事项

发酵时供给充足的空气，并且环境温度维持在50℃—75℃之间

持续发酵3d，以便有利于微生物的分解。

若有血水滴漏，在处理结束后，需对施工环境和工具进行彻底

清洗消毒。

使用的污水处理系统，应能有效去除有机物、氨氮，符合GB 8978

的要求。

6.5 化学、物理消毒法

6.5.1 适用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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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用于被病原微生物污染或疑似被污染的陆生野生动物皮张、

鬃毛、角、蹄、骨骼和牙齿等的无害化处理。

6.5.2 盐酸食盐溶液消毒法

用2.5%盐酸溶液和15%食盐水溶液等量混合，将皮张浸泡在此溶

液中，并使溶液温度保持在30℃左右，浸泡40h，1m2的皮张用10L消

毒液（或按100mL25%食盐水溶液中加入盐酸1mL配制消毒液，在室温

15℃条件下浸泡48h，皮张与消毒液之比为1:4）。

浸泡后捞出沥干，放入2%（或1%）氢氧化钠溶液中，以中和皮

张上的酸，再用水冲洗后晾干。

6.5.3 过氧乙酸消毒法

将皮张放入新鲜配制的2%过氧乙酸溶液中浸泡30min后，将皮张

捞出，再用水冲洗后晾干。

6.5.4 碱盐溶液浸泡消毒法

将皮张浸入5%碱盐溶液（饱和盐水内加5%氢氧化钠）中，室温

（18℃—25℃）浸泡24h，并随时加以搅拌。

取出皮张挂起，待碱盐溶液流净，放入5%盐酸溶液内浸泡，使

皮张上的酸碱中和。

将皮张捞出，用水冲洗后晾干。

6.5.5 高压消毒法

将病死陆生野生动物的角、蹄、骨骼和牙齿放入高压锅内蒸煮

至脱胶或脱脂时止。

6.5.6 煮沸消毒法



- 14 -

将鬃毛于沸水中煮沸2—2.5h。

6.5.7 消毒剂擦拭法

适用非传染性疾病致死的陆生野生动物的皮张、鬃毛、角、蹄、

骨骼和牙齿的消毒。

用75%的酒精或者新洁尔灭溶液对动物的皮张、鬃毛、角、蹄、

骨骼和牙齿进行反复擦拭，再用水反复冲洗后晾干。

7 收集、暂存和转运

7.1 收集

收集病死陆生野生动物的容器应符合密闭、防水、防渗、防破

损、耐腐蚀等要求，并且容积、尺寸和数量应与需处理病死陆生野

生动物尸体的体积、数量相匹配。

收集后应对容器进行密封。

7.2 暂存

采用冷冻或冷藏方式进行暂存，暂存场所应设置独立封闭的贮

存区域，并且防渗、防漏、防鼠、防盗，易于清洗消毒。

暂存场所应设置明显警示标识。

应定期对暂存场所及周边环境进行清洗消毒。

7.3 转运

应选择符合GB 19217条件的车辆或专用封闭厢式运载车辆，并配

备能够接入国家监管监控平台的车辆定位跟踪系统、车载终端。

车辆驶离暂存场所前，应对车轮及车厢外部进行消毒。

转运车辆应尽量避免进入人口密集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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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过程中如发生渗漏，应当妥善处理后再继续运输。

卸载后，应对转运车辆及相关工具等进行彻底清洗、消毒。

8 其他要求

8.1 人员防护

病死陆生野生动物的收集、暂存、转运、无害化处理操作的工

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，掌握相应的生物安全防护知识。

工作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应穿戴防护服、口罩、护目镜、胶鞋及

手套等防护用具。

工作人员应使用专用的收集工具、包装用品、转运工具、清洗

工具、消毒器材等。

工作完毕后，应对一次性防护用品作销毁处理，对循环使用的

防护用品消毒处理。

8.2 资料台账

暂存台账、接收台账和记录应包括病死陆生野生动物的来源、

种类、数量、动物标识号、死亡原因、消毒方法、收集时间、经办

人员等。

转运台账和记录应包括运输人员、联系方式、转运时间、车牌

号、病死陆生野生动物的种类、数量、动物标识号、消毒方法、转

运目的地以及经办人员等。

处理台账和记录应包括处理时间、处理方式、处理数量及操作

人员等。

处理过程中应有相关专业人员全程跟踪监控，直至处理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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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病死陆生野生动物的无害化处理后合理利用

病死陆生野生动物无害化处理后，经检测确定无病原微生物感

染等生物安全风险后，按权限报请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批准后，可

以制成剥制标本、假剥制标本、浸制标本和骨骼标本，或其他有价

值的样品，用于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。

公开属性：不予公开

抄送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灾害防控中心。

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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